附件5.

昌黎县网格化环境监管信息报告和公开制度

（试行）

为进一步落实《昌黎县人民政府关于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建立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的实施意见》（昌政[2014]7号）要求，规范网格内问题报告程序和方式，加大网格化环境监管有关信息的公开力度，特制定本办法。

    一、县网格化环境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制作监管巡查软件，一级网格中各部门和二级网格办负责将每周汇总上报的巡查台账及时录入，将发现和处理的问题按时上报到县网格办。

二、建立全县网格化环境管理电子数据库。县网格化环境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制作监管体系管理软件，二级网格负责录入网格企业、非企业环境监管信息，建立二监管数据库，每月及时更新和维护，按时上报一级网格，完成全县一极网格数据库的建立。

三、县网格办每季度对网格化体系运行情况进行总结，通报各级网格运行的成果和问题处理的进展情况。（12369环保热线、“昌黎环保在行动”微信平台等群众举报的问题和各级网格上报问题的查处情况。）上级网格对下级网格上交问题的处理结果要及时通报给下级网格。

    四、一、二、三级网格分别在网格内公开监管事项的责任分工、具体监管内容、监管责任人，分包领导、监管员等信息。

    五、为发挥广大群众对环境的监督作用，重点监控企业要在大门口外明显位置“企业污染源监管公示牌”，公开企业主要污染物、企业环保负责人、二、三级网格监管员电话等内容。

    六、全县纳入环境统计企业实行“一企一册”记录，进行重点监管。由二级网格中的环保所按要求填写巡查记录，公开企业相关信息及违法记录。

